关于公布《2024年和田地区备案登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》的通知

和行办函〔2025〕12号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行署各部门、直属机构：
2024年县市、行署部门向行署备案行政规范性文件9件，经备案审查，均符合备案审查相关规定，全部予以备案登记。根据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》（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218号）要求，现将2024年备案登记的行政规范性文件目录予以公布。

               和田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

             2025年1月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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